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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障礙
學習障礙指的是因神經心理功能異常而顯現出注意、記憶、理解、推理、表達、知覺或知覺動作
協調等能力有顯著問題，以致在聽、說、讀、寫、算等學習上有顯著困難者。其障礙並不是因為
感官、智能、情緒等障礙因素或文化刺激不足、教學不當等環境因素直接造成之結果。

學業方面障礙的特徵

閱讀困難：認國字或拼讀注音困難，閱讀速度很慢且常常發生錯誤，常有跳行跳字的
現象，可以唸完一段文章但不知其大意。
書寫困難：注音的拼寫或國字的仿寫或書寫有困難，筆畫很難辨認，或者句子不完
整。
運算困難：無法瞭解數字之概念，無法心算，需用手指或實務操作才能計算。
推理困難：理解文章隱含意義或運用數學概念解決問題的能力很差。
聽覺處理困難：對於老師複雜的指令或者是冗長的上課內容不能理解。
口語表達困難：運用詞彙或句子表達自己的想法有困難。

行為方面障礙的特徵

動作笨拙，生活秩序的管理能力很差。
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受上課情境的影響。
不易與同學建立人際關係，無法與同學一起玩。
容易挫折，缺乏信心。

 

＊以上特徵並非每項都有，且每個孩子的困難特徵可能不一樣，是否有學習障礙還需經由
專家鑑定＊

如何協助學障者?

早期發現，早期療育能提供最有效的幫助。
 

瞭解學障者的特質，利用優勢能力來學習。
 

依據學障者的特質訂定個別化教學策略。
 

依據學障者的情況作適當的教學安置。
 

幫助學障者瞭解自己的困難與優點，並建立自信心。
 

協助其他人瞭解學障，以免學障者受到誤解。

相關法規之保障



依據特殊教育法，家長可以為孩子爭取以下權益：

在懷疑孩子有學習障礙時，向學校輔導室求助，並請學校向該縣市之特殊教育學生鑑
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申請為孩子鑑定，在鑑定會議中家長得列席參加意見。
若孩子經由鑑定為身心障礙類別第八類的學習障礙學生，家長應請求特殊教育鑑定及
就學輔導委員會處理有關安置及輔導事宜。在安置及輔導會議中家長亦得列席。
孩子即使被安置在普通班亦應得到適當的安置與輔導。
為使孩子在普通班獲得良好教學品質，家長可要求學校減少班級人數。
家長可要求學校擬定個別化教育計劃，並可參加計劃的擬定與教育安置。
家長如果認為孩子在參加各級入學考試時，因為障礙影響到評量的公平性，可要求試
務單位提供適當服務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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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任何疑問，請不吝與我們聯絡
電話：(04) 22052121 分機 2128, 2132

HE-50034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tel:(04) 22052121

